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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特別行政區政府

《進出口條例》（第 60 章）

《進出口（戰略物品）規例》

預先分類申請表[見註 (1)]

收據編號 :

(A)  申請人

商業登記號碼（12 位數字）／香港身份證號碼／護照號碼 :
12345678-000

名稱及地址  :

BCD 公司

香港德輔道 267-275 號 901 室 電話號碼 :

傳真號碼 :

23456790

23456789

聯絡人姓名 : 陳小文 聯絡人電話號碼（如與上述電話號碼不同）:
23456798

(B)  貨品 [見註 (2)]

品牌／製造商名稱 型號／部件號碼 貨品描述[見註(3)] 來源國家(地方)

1. XYZ A1234A XYZA 處理器基版 美國

(C)  (B)項所述貨品的最終用途（如適用）

用 作 儲 備 及 再 轉 售 與 民 事 最 終 用 戶

(D)  預先分類結果及／或預先分類參考編號的使用條件

(1 )  工業貿易署署長在審核申請後，可就上述 (B)項貨品發給申請人預先分類結果及／或編配預先分類

參考編號。工業貿易署署長如發給預先分類結果及／或編配預先分類參考編號，會根據本申請表填

報及聲明的資料發給結果及／或分配編號。在本申請表提供虛假資料或作出虛假聲明，會令預先分

類結果及／或預先分類參考編號失效。作出虛假聲明、提供虛假資料、未經授權而更改預先分類結

果及／或預先分類參考編號，以及使用偽造或未經授權而更改的預先分類結果及／或預先分類參考

編號，會遭重罰。

(2 )  (B)項所述貨品如被分類為戰略物品，才會獲編配預先分類參考編號。該等貨品須取得工業貿易署

署長發出的許可證，才可進口／出口。在許可證申請表上註明預先分類參考編號，可加快工業貿易

署處理有關申請，但並不代表工業貿易署一定會就該申請發出許可證。

(3 )  (B)項所述貨品如被分類為戰略物品，申請人會獲發預先分類結果，但該結果並不會豁免申請人遵

守《進出口條例》（第 60 章）第 6A 條的領取許可證規定。申請人必須在輸入或輸出有關貨品前，

提交許可證申請並取得許可證。

(4 )  申請人在申請表上填寫預先分類結果及／或預先分類參考編號時，應確保付運貨品及／或許可證申

請表所載貨品，與在有關預先分類結果中獲預先分類及／或獲編配預先分類參考編號的貨品相同

（即品牌、型號、技術特點／規格等相同）。根據《進出口條例》（第 60 章），濫用預先分類結

果及／或預先分類參考編號，或在許可證申請中作失實陳述，均構成嚴重罪行，當局會向申請人採

取法律行動及／或行政制裁，並會暫停或撤銷為申請人提供許可證服務。

(5 )  違反工業貿易署署長所定的任何預先分類結果及／或預先分類參考編號使用條件，會令有關的預先

分類結果及／或預先分類參考編號遭取消、吊銷或暫時吊銷，當局並會對有關人士採取適當的法律

行動及／或行政制裁。

(6 )  預先分類結果及／或預先分類參考編號是發給申請人，以便其輸入／輸出本申請表載列的貨品之

用，不得轉讓。

(7 )  工業貿易署為了維護公眾利益，可將本申請表所載的所有或任何資料，向在香港或其他地方的第三

者披露。

(8) 工業貿易署署長為了維護公眾利益，有權按需要施加額外的預先分類結果及／或預先分類參考編號

使用條件。該等額外條件可經由工業貿易署發出的通告公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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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申請人聲明

(1 )  本人謹代表本申請表 (A)項所申報的公司作出聲明，在此提供的資料屬實，而有關貨品亦會按所述

的方式進口／出口。

(2 )  本人明白，如獲發給預先分類結果及／或編配預先分類參考編號，該分類結果／參考編號是根據本

申請表所填報及聲明的資料而發給及／或編配，並受上文 (D)項的使用條件及工業貿易署署長可能

施加的任何其他條件限制。本人已細閱並承諾遵守該等條件，以及工業貿易署署長就本申請表所申

報貨品而施加的任何其他條件。

(3 )  本人完全明白，如 (B)項所述貨品被分類為戰略物品，本人須另行向工業貿易署署長申請進口證及

／或出口證，才可將該物品輸入／輸出香港。

(4 )  本人明白並同意，工業貿易署在某些情況下可將本預先分類申請表提供的所有或任何資料，向在香

港或其他地方的第三者披露。該等情況包括：工業貿易署認為需要披露該等資料，以便考慮有關申

請；為了維護公眾利益；根據法律授權或規定；或獲申請人／資料當事人明確同意披露該等資料。

特別聲明:

不適用

         CHAN SIU MAN               CHAN SIU MAN       
簽署 簽署人姓名（請用正楷填寫）

     2004 年 2 月 21 日     ____________經 理 ____________

For and on behalf of

B C D  Co Ltd

______________________
簽署日期 簽署人在公司內的職位 公司／業務印章

註

(1 )  每項貨品請用一份表格。此表格共兩頁。申請人請儘可能以乙張 A4 白紙印出此表格 (即雙面打印

或影印 )以提交申請。如表格以兩張紙印出，申請人應釘裝或夾好表格及所有支持文件。工業貿

易署將不接受含零散紙張的申請。

(2 )  提交本申請表時，請連同須分類貨品的技術規格／資料頁及技術問卷（如貨品是工具機、設有密

碼功能的器材／軟件）一併提交。工業貿易署會保留這些文件以備日後參考，故不會退回給申請

人。

(3 )  如有貨品序號，請一併提供。在某些個案中，貨品的技術規格／資料頁沒有說明或清楚顯示若干

資料。為方便工業貿易署審核申請，請聲明適用於有關貨品的資料。

(4) 本申請表不能代替進口證／出口證。如有關貨品被分類為戰略物品，在進口／出口前必須另行提

交許可證申請。

重要事項  : 工業貿易署會對本表格內的個人資料嚴格保密。然而，工業貿易署在某些情況下或會將該等

資料向政府其他部門，或向在香港或其他地方的第三者披露。該等情況包括：工業貿易署認

為需要披露該等資料，以便考慮有關申請；為了維護公眾利益；根據法律授權或規定；或獲

申請人／資料當事人明確同意披露該等資料。

有關工業貿易署處理個人資料的詳情，請參閱工業貿易署就有關事宜發出的相關說明。該說

明可在香港九龍彌敦道 700 號工業貿易署大樓 5 樓戰略貿易管制科索取。


